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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期許~精彩忠孝 精進好學 

    歡迎大家加入忠孝國中的大家庭，國中是一個嶄新的學習階段，目

的是要為下一階段的學習奠定基礎。十二年國教已全面啟動，本校以學生

學習為主軸，因應學生的個別差異，秉持教育信念，強化學習目標，在溫

馨的忠孝學園中，老師們多元靈活運用各種教學策略，給予同學優質的課

程學習，也希望同學們能把握任何學習試探、找尋自己興趣、培養專長能

力的機會，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讓自己的國中生活充實美滿。 

    同學們是父母心中的無價之寶，我們亦會以為視生如子，把忠孝的學

子當作自己孩子般疼惜與引導。「給學生國中三年美好的人生風景。」這

句話在「忠孝 – 忠於事、孝於親」的基礎之下，建構出「責任榮譽、服

務卓越、真誠感恩、尊重關愛」四個願景。校長謹提三項期勉，企盼各位

能體會並實踐： 

一、自我管理，主動學習 

    人之天賦或有差異，一天卻都是公平的 24 小時。如何善用 時間，

提升學習效率，有賴做好自我管理。國中時期正是從「他律」到「自律」

的關鍵時期， 自律就是要自我管理，也就是要對自己的學習、行為、態

度負責。 

二、多元探索，成就自我 

    學校課程中的各學科，都應該要有基本的渉獵，不可偏廢。希望大家

能把握每個學習機會，能夠積極參與、多元探索，才能發現自己，成就自

我。 

三、求知慎行，盡己合群 

    學習要有成效，態度與習慣的培養很重要。合群就是要培養團隊合作

及協調溝通的能力以及挫折忍耐力，才能以積極樂觀的正向態度去面對人

生、關懷社會，成為好公民。  

    忠孝國中是一所充滿活力、擁有豐富學習資源的學校。校長始終相

信：學校要能提供學習的舞台，學生會有無限的創意展現。謹以徐志摩翻

譯英國詩人 William Blake「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無限掌中置，刹

那成永恒。」 此詩句祝福同學們：認真投入忠孝生活，順利開展學習生

活。 

 

校長 郭姿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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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課程表 

 

◎  新生訓練服裝：8/20(四)穿著國小運動服，8/21(五)穿著國中運動服。 

◎  攜帶物品：筆、筆記本、水壺、零錢、衛生用品。 

◎  教室位置及課程表將公告於川堂。 

◎  8/20(四)領取完學校服裝如需更換，請於 8/21(三)12：05-12：35 攜帶要更

換的衣服至川堂。 

◎  課程如有變動，以現場公告為主。 

 

※ 日期：109 年 8 月 20 日（星期四） 

節次 時間 課程內容 地點 主持人 備註 

 

07：

30 

∣ 

08：

20 

新鮮人集合 

──傳承時間 

1.清點出席人數。 

2.環境介紹。 

3.認識校歌 

各班教

室 

教育班

長 

1.新生 7:30 先至穿堂集合 

2.教育班長 7:30 於學務處走廊

集合 

3.導師 7:30 於校史室→導師會

議、各處室聯席報告 

一 

08：

30 

│ 

09：

15 海上燈塔 

──導師時間 

各班教

室 

各班導

師 

1.安排座位 

2.編排集合隊型 

3.發個人專長調查表 

4.同學自我介紹 

5.選舉班級幹部 

6.分配打掃工作 

7.清點教室掃具 

◎合作社安排至川堂領取制

服：09:00─09:30 

二 

09：

25 

∣ 

10：

10 

三 

10：

25 

∣ 

11：

10 

稍息立正站好 

──儀態訓練 

活動中

心 
學務處 

1.10：25 前至活動中心集合完

畢 

2.編排全年級集合隊形 

3.儀態訓練及基本教練 

生教組─陳亭予組長 

四 

11：

20 

│ 

12：

05 

春風化雨 

──開訓典禮 

 1.校長勉勵 

 2.處室工作報告 

活動中

心 

校長 

各處室 

1.11：20 至活動中心集合完畢 

2.11：20-11：35 校長勉勵 

3.11：35-12：05 各處室報告 

(每處室約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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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課程表 

◎  新生訓練服裝：8/20(二)穿著國小夏季運動服，8/21(三)穿著國中夏季運動服。 

※ 日期：109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五） 

節次 時間 課程內容 地點 主持人 備註 

 

07：

30 

∣ 

08：

20 

同心協力 

──環境整理 
各班掃區 導師  

一 

08：

30 

│ 

09：

15 

愛的叮嚀 

──導師時間 
各班教室 導師 

◎請導師協助將以下表格送各處

室： 

1.班級通訊錄 

2.個人專長調查表 

3.班級幹部、座位表 

→以上表格送學務處 

4.緊急聯絡卡、健康記錄卡 

→以上卡片送健康中心 

二 

09：

25 

∣ 

10：

10 

循規蹈矩 

─生活教育講習 

弦歌琅琅 

─校歌教唱 

校園巡禮 

─學習環境介紹 

活動中心 學務處 

1.09：25-09：50 

衛生組─宋秀珠組長 

2.日常生活常規說明 

生教組─陳亭予組長 

 

三 

10：

25 

│ 

11：

10 

乾淨有勁 

 1.環境教育 (25 分

鐘) 

 2.體育組業務介紹 

   (20 分鐘) 

活動中心 學務處 

1.10：25-10：45 

  體育組─蔡玄俊組長 

2.校歌練唱及驗收 

訓育組─黃杏娥組長 

2.校園介紹 

  教育班長、學務處各組組長 

四 

11：

20 

│ 

12：

05 

課業外的精彩 

  ─服務學習與社團 

忠孝知多少 

  ─學習單驗收 

結訓典禮 

活動中心 

 

 

 

學務處 

1.11：20-11：50 

服務學習與社團介紹 

訓育組─黃杏娥組長 

2.11：50-11：55 

  學習單驗收 

  訓育組─黃杏娥組長 

3.11：55-12：05 結訓典禮 

校長勉勵 

 

◎七年級各班導師名單： 

班級 701 702 703 

導師 李亞倩老師 呂慧娟老師 羅于茜老師 

班級 704 705 706 

導師 何志生老師 江長山老師 劉彥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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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逃生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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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組 
 定期評量、補考、抽查作業、教師教學、升學課

業輔導 
       

       

     
註冊組 

 學籍管理(註冊、轉出入、畢業)、獎學金申請、

成績處理、升學報名   
 

教務處 

  

109 學

年 度

學 校

主 要

處 室

組 織

業 務

簡  介 

     

   
設備組 

 
教具管理、圖書、實驗 

 
 

  

       

    
資訊組 

 
學校電腦軟硬體管理與維護 

      

        

     

訓育組 

 新生始業輔導、優良學生選舉、團體集會慶典、社團活

動、校外教學、畢業旅行、畢業紀念冊、發行校刊、營隊

活動、教室布置、壁報製作、班際競賽、服務學習 
      

  

學務處 

    

   
生教組 

 請假、獎懲、生活管理、服儀檢查、違規行為、

意外事故及傷害處理     
      

 
     

體育組 
 

校隊體育訓練、競賽活動、學生體適能培養 
      

校長 

        

     
衛生組 

 整潔工作、衛生保健、意外傷害處理 

健康促進、午餐供應食品安全       

        

      
文書組 

 
公文收發、證明文件用印 

       
   

總務處 

    

    
事務組 

 維護學校公共用具、維護學校安全、災害防治、

美化綠化校園      

       

      
出納組 

 
收費、減免學雜費、家長會費、註冊四聯單 

       

         

      
輔導組 

 個案輔導、團體輔導、輔導活動教學、親職教

育、生命教育、性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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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 

 
資料組 

 實施測驗、學生資料、畢業生追蹤輔導、技藝教

育、生涯教育、適性輔導    

     

    特教組  
辦理身心障礙資源班、資優學生資源班、校本資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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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一、本補充規定依國民教育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

評量準則第五條和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及臺北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資源班

運作原則第五條訂定之。 

二、國民中學學生（以下簡稱學生）成績評量原則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

成績評量準則（以下簡稱成績評量準則）第四條規定辦理。其中形成性評量，

指教師教學過程中，為了解學生學習情形，所進行之評量；總結性評量，指教

師於教學活動結束後，為了解學生學習成就所進行之評量；診斷性評量，指診

斷學生學習、情緒或人際關係困難，作為個別輔導與補救教學依據所進行之評

量；安置性評量，指依據學生之學習表現與需求，評估特殊性向能力，提供適

切安置所進行之評量。 

三、評量應依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及日常生活表現分別評量。 

領域學習課程評量依各學習領域辦理，分為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

術、綜合活動、科技、健康與體育等八領域。 

四、領域學習課程評量應兼顧平時評量及定期評量，並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 定期評量成績與平時評量成績各占學期成績百分之四十及百分之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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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定期評量，每學期至多三次；由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擬定評量方式、實施

日期及送教務處彙辦，並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於每學期初公布。平

時評量之次數及時間，由教師審酌教學需求自定之 。 

(三) 學校教師應共同參與擬定與修正各項定期評量與平時評量之實施原則。定

期評量應由各學習領域教師組成命題與審題小組，建立命題與審題機制，並兼

顧評量內容之難易度與鑑別度，及遵守迴避原則，以維護評量之合理性、專業

性、診斷性、公平性及保密性，以促進學生學習表現。 

(四) 平時評量之實施，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1. 應符合教學目標，採取彈性、多元評量方式辦理，紙筆測驗應符合最小化原

則 。 

2. 應利用課堂時間實施，個別狀況之補行評量則例外。提早到校之學生，學校

應輔導學生自主學習，不得強制抄寫、寫練習卷或實施考試。 

(五) 領域學習課程之學期總平均成績，為各領域學習課程之學期成績乘以各該

領域每週學習節數，所得總和再以每週領域學習課程總節數除之。依評量方法

之性質以等第、數量或質性文字描述記錄之。 

五、 彈性學習課程 含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評量應以平時評量為原則並得視需要

實施定期評量。其評量方法之性質得以等第、數量或質性文字描述記錄之。 

六、 日常生活表現以平時評量為原則 依行為事實記錄，並酌予提供具體建

議，不作綜合性評價及等第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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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校辦理學生定期評量時，對於准假缺考者，應於銷假後立即補行評量，

並於學期成績結算前 完成。無故缺考者，不得補行評量，其成績以零分計算。

補行評量成績以實得分數計算為原則。 

前項修正自一零八年八月一日施行，適用全年級學生 。 

八、學生成績評量紀錄，學校應分別於實施定期評量及學期結束後，以書面通

知父母或監護人及學生。 

九、學校應組成學生成績評量輔導小組，審查第三點之評量紀錄，並研議及審

查學生成績評量之相關事宜。學生成績評量輔導小組由教務主任召集，置委員

五人至十七人，由學校行政人員代表、教師(會)代表、家長會代表及特教家長

代表組成。其設置要點應經由校務會議通過。 

學生成績評量輔導小組應於每學期針對各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未達及

格標準學生名單召開會議，視需要邀請原任課教師、未達及格標準學生及學生

家長出席會議，共同研擬學習輔導與補救措施。各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

程之學習輔導與補救措施得包含過程性之適性輔導、參加相關補救教學，或依

需要建立補行評量機制。 

日常生活表現評量紀錄，經學生成績評量輔導小組評定為需輔導者，學校應進

行專案輔導。 

十、學生符合下列情形者，准予畢業，學校應發給畢業證書 

(一) 學習期間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

上，且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18 

(二) 八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其各學習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均

達丙等以上。 

十一、學生修業期滿，成績不符規定者，學校應發給修業證明書。 

十二、身心障礙學生安置資源班其在學習領域學習課程及其成績評量方式如下 

（一） 平時評量 

資源班平時評量結果，作為學生原班該科平時成績，外加課程與原課程之平時

成績依授課節數平均計算為原則。 

（二） 定期評量 

定期評量方式應於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決議，如未採用原班試卷，其成績由資

源班教師評量並核給資源班成績證明，其原班成績應透過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辦理。 

學生有評量調整需求者，需先於個別化教育計畫中完成評量調整之擬定，並送

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 

十三、、參加技藝教育課程之學生其領域學期成績按抽離式技藝教育課程每週

節數占對應之學習課程每週排定節數之比率計算。 

十四、學生英文成績證明書其等第與分數之轉換如下 

(一)A：八十分以上 

(二)B：七十至七十九分 

(三)C：六十至六十九分 

(四)D：零至五十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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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加權學業平均 GPA 計算公式(取至小數點後第 2 位)定義如下： 

GPA=[加總(單科學期成績積點 X 學習節數)]/總節數。 

十五、本補充規定自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以後入學之學生適用，一百零八年八

月一日以前入學之學生依原規定辦理。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學生懲罰存記暨改過銷過實施要點 

 

壹、本要點依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獎懲準則第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貳、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在學學生。 

參、本要點所稱提案人，指申請人之班級導師、原懲戒教師、訓導處生教組長

或輔導室組長。 

肆、學生辦理懲罰存記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凡違反校規之學生（不含特別處置），有誠意悔改者，經提案人同意

後自行填妥申請表（如附表一），經導師、原懲戒教師與該班任課教

師附署（警告一人附署，小過二人附署，大過三人附署），於懲處未

公布前向訓導處或原懲戒教師提出申請。 

二、核准權責為申請表之表列人員，且需全數通過。 

三、學生在考察期間（警告一個月、小過二個月、大過五個月）確實悔改

者，同意註銷。  

四、學生在考察期間違反任何校規者，應予加重處罰，取消懲罰存記資

格。 

伍、學生辦理改過銷過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凡受懲罰紀錄之學生，有誠意悔改，且在考察期間未再違反任何校規

者，需先自行填妥申請表（如附表一），並經導師、原懲戒教師及該

班任課教師附署（警告一人附署，小過二人附署，大過三人附署。） 

二、警告須經申請生效日起一個月以上之考察，小過須經二個月以上之考

察，大過須經一學期以上之考察。但九年級下學期公布之懲罰，得斟

酌實際情況處理之。 

三、考察期滿，附署人應於「考察記要」欄內述明違規行為改進之事實。 

四、為鼓勵學生積極改過銷過，凡於考察期間能每日填寫日常考核表（如

附表二）者，得縮短考察期間二分之一（警告二週、小過一個月、大

過二個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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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核准權責為申請表之表列人員，且需全數通過；大過之改過銷過並需

經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通過始生效。 

陸、本實施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註：申請單請至學務處領取。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學生請假規則 
一、學生因病或不得已事故得請病假或事假。 

二、請假手續：由學生或家長至學務處填妥假單後，送請導師核轉學務處處

理。 

三、學生在家如因病或因事請假者，須由家長來校辦理或先以電話請假(通知

導師或學務處)，並於三日內補辦請假手續。 

四、事假因事先預知，應於事先辦理請假手續；病假自病癒到校之當日起算

三日內補辦請假手續，逾期以曠課論處。 

五、學生因病請假兩日以上者，需檢附就醫證明，否則不予准假。 

六、學生在校因事或因病請假者，須經導師，或健康中心護士證明，始可准

假回家，返校時將家長簽章後之假單，送交生活教育組，完成請假手

續。 

七、學生請假核准權限，導師有一日，生活教育組長三日(以內)，訓導主任

六日（以內），校長六日以上之核假權。 

八、定期評量期間除喪假或本人患病外概不得請假，考試期間請病假須附公

立醫院證明書，並會教務處辦理補考事宜。 

九、學生因公請假須經老師證明，學務處核准者得作為公假。 

十、學生因直系血親尊親屬喪亡者得請喪假。 

十一、學生請假及缺曠課每學期不得超過上課總時數三分之一。 

十二、本規則經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註：請假單、外出單請至學務處領取。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學生遲到處理辦法 
一、學生應於早上０７：３０分以前到校參與整潔工作，０７：３０以後到校

者，記遲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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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遲到時間分二個時段： 

    ０７：３０~０７：４５累計五次遲到者，記警告一次； 

    ０７：４５以後到校累計三次遲到者，記警告一次。 

三、早自習開始後到校者必須先至學務處報到，經學務處教師同意始准入班上

課。 

四、凡遲到學生，當日應按照各班班規，由導師處罰及通知家長。 

五、一週內遲到兩次（含）以上的學生，視遲到情節由學務處酌情處罰之。 

六、本辦法陳請 校長核示後實施，未盡事宜得另行修正之。 

臺北市立忠孝國中 109 學年度新生服裝燙印班別姓名 

注意事項 

一、限用藍色燙印名條，一條 10 元，於合作社購買。 

二、冬季外套和背心，亦需燙印班級名條。 (注意: 名牌燙完之後，四週要縫， 

    以免掉落) 

三、名條燙印於 LOGO 上方，式樣如下圖：（數字為班級） 

（一）夏季、冬季制服襯衫：                     2  李大明   

  

 

 

 

 

 

 

 

 

（二）夏季運動服上衣：                         2  李大明   

 

 

 

 

 

 

 

（三）冬季運動服上衣：                         2  李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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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冬季外套：                                     2  李大明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服裝儀容檢查實施要點 
103 年 4 月 17 日修訂 

1、 每次定期評量後擇期舉行全校服裝儀容檢查，平常由行政人員或老師們

隨時抽查。 

2、 服裝儀容不合規定，先以口頭勸導，經勸導未能立即改善或未依規定時

間複檢者，按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處置。 

參、服裝儀容規定： 

  一、頭髮： 

   1、以整潔、衛生、健康、經濟為考量，不染、不燙、不亂、不怪、露出五

官為原則，並適合學生身份，女生頭髮過肩要綁起來。 

   2、頭髮必須修剪整齊，不可塗抹髮膠、髮油、髮膏、定型液或其它足以改

變髮形的物品。 

  二、服裝： 

   1、依學校規定穿著運動服或制服上學，並隨時保持整齊清潔和完整。 

   2、運動服與制服不可隨意相互搭配穿著。 

   3、穿著冬季運動服、制服時，上衣的下襬不可露出於外套。 

   4、穿著外套時，拉鍊必須拉至校徽以上，且不得穿學長姐所留下之黑色外

套。 

   5、本校學生須穿著運動鞋，顏色不拘。 

   6、穿著目視可見之襪子，顏色不拘。 

7、「校慶紀念衫」由各班導師統一規定全班穿著。 

   8、除非另有通知，否則不可穿著或攜帶便服到學校。 

  三、書包： 

   1、顏色為深藍色、有臺北市忠孝國中之校徽圖案。 

   2、不可改變其形狀或顏色，且不可以塗鴉或佩掛任何配件。 

   3、書包長度以對齊腰間為原則，不可過長或挾在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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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儀容： 

   1、定期修剪指甲，不可彩繪及塗指甲油。 

   2、不可戴瞳孔放大片或有色隱形眼鏡。 

   3、為保持學生清純形象，不可化妝，並且嚴禁配戴一切飾物，如：耳環、

鼻環、舌環、項鍊、戒指、手環、腳環等。 

肆、本實施要點經服裝委員會通過並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109 學年度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實施辦法 
(1) 回收桶擺放位置 

 

 

後 

門 

一般 

(收費)垃

圾 

A 

寶特瓶 

塑膠瓶 

B 

鐵鋁罐 

C 

廢紙類 

D 

紙餐盒 

鋁箔包 

E 

其他類 

至回收室 

再分類 

 

 

掃具 

收納

櫃 
已護貝的

紙、 

傘布、陶瓷 

代收類 

清洗、疊好 

 

清洗踩扁 紙箱需 

拆開+攤平 

代收類 

清洗後再丟 

瀝乾水份 

光碟、廢電

池、玻璃 

雨傘骨架 

 

(2) 資源回收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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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時間、地點：每週二、五下午打掃時間。 

(4) 一般垃圾:須使用專用垃圾袋，確實壓緊、打包、打結後丟於綠色垃圾子母車。 

    a.內掃區：每學期發放 33 公升垃圾袋 20 個，用畢不補發。 

   b.外掃區：裝滿丟棄後，負責幹部至學務處登記領取專用垃圾袋。 

(5) 樹枝落葉：至導師室後方拿取麻布袋，裝滿落葉後送至落葉堆肥處置區。 

     (只裝落葉；禁碎石、雜物、垃圾、回收物) 

(6) 廚餘：中午用餐後，所有食物類垃圾倒入桶餐回收桶，由餐廚廠商回收。 

(7)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服務學習實施計畫 
                                                                     101.08.29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  

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1 年 8 月 17 日北市教中字第 10140376300 號函。 

二、目的  

(一)增進學生關心自己、關懷生活環境及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與熱忱。 

(二)輔導學生認識生命的意義，培養多元價值觀，啟發學生人文關懷的精神。 

(三)提供學生回饋學校、鄰里、社區及社會，從生活體驗中，落實五育均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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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教育。 

三、對象：本校學生。 

四、服務範圍  

   (一)學校各處室提供之校內服務性活動。  

   (二)本校學生社團經校方核可辦理之非政治性、商業性、營利性服務學習活

動。 

   (三)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法人、服務機關(構)辦理之服務學習活動。 

五、實施方式   

   (一)每位學生每學期至少服務 6 小時。 

   (二)學生每次參加服務活動，均應取得服務主辦單位或服務對象(承辦人)之證

明章記。 

   (三)校內服務學習活動，必須活動前至學務處申請，並由指導老師協同指導，

以確保其教育意義及活動之正當性及安全性。  

   (四)參加校外服務學習時，於 5 日前至學務處提出申請，申請前須取得家長之

同意，並於申請時一併附上家長同意書。 

六、認證方式  

   (一)校內各行政單位之服務學習時數，由各單位組長或主任簽章證明。 

   (二)校內之全校性活動之服務時數，由主辦單位組長或主任簽章證明。 

   (三)教師或學生社團安排之服務活動，由主辦教師、社團指導老師或服務對象

(承辦人)簽章並由單位主管證明。 

七、考核與獎勵  

   (一)每位學生每學期至少服務 6 小時。 

   (二)由教師或業務單位安排之服務學習者，於活動結束後，由教師或業務單位

(承辦人)將「學生服務學習證明」，送交學務處訓育組查核。(若為校外團體申

請者，由申請人將「學生服務學習證明」，送交學務處訓育組查核。) 

   (三)若為個別服務學習者，於每學期結束前，由各班班長收齊「學生服務學習

證明」，送交學務處訓育組查核。 

   (四)每學期服務時數達 20 小時以上者，學務處發給獎狀以茲鼓勵；表現優異

者，擇優予以嘉獎表揚。  

   (五)學生參與服務學習之表現，得列為本校學生各項推薦之參考要項。  

八、本實施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教育局備查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忠孝國中國民中學課間活動實施辦法 

 
一、依據：臺北市教育局 99 年 2 月 12 日北市教體字地 09932614500 號、95

年 9 月 7 日教體字第 09596397400 號及 104 年 1 月 14 日北市教體字第

10430836000 號函訂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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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培養學生對運動的興趣，增進健康、促進身心健全發展，提供學生

多元校園活動，帶動校園清新、活力、健康之團隊朝氣，並增進學生對團體的

向心力。 

三、參加對象：本校七、八、九年級全體學生。 

四、活動時間：109 學年，每日朝會後及第二節下課（10:10-10:25）、其他下

課時間及每日放學時間。 

五、活動內容：活動規劃以操場慢走或慢跑為主，也可從事球類運動，但獎勵

部份以慢走慢跑為主，以導師認定為優先。 

六、活動地點：本校操場。 

七、獎勵： 

   （一）學生部分 

         1.100 圈以上小功兩支。 

         2.90-99 圈小功一支。 

         3.70-89 圈嘉獎兩支。 

         4.69-30 圈嘉獎一支。 

   （二）教師部分 

         1.班級學生期末統計人數有三分之一以上達 100 圈，導師記嘉獎兩次。 

         2.班級學生期末統計人數有二分之一以上達 40 圈，導師記嘉獎一次。 

八、其他規定： 

1.活動期間學生需注意自己及他人安全，如果在活動期間感覺不舒服，請立即

停止運動。請健走同學走操場外圈，以保持內道跑步同學的使用權利。 

2.活動時間除每日第二節下課時間外，皆可利用放學下課時間完成。 

3.當日完跑後認證可以請導師、任課體育老師、體育組長進行認證，認證表如

附件。 

4.40 圈以上即可進行送至學務處體育組進行認證獎勵。 

5.教師及學生敘獎，分為上下學期分別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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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餘未盡事宜將另行規定補充之。 

九、本辦法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